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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阳市“人人持证、技能河南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12月14日

 安阳市“人人持证、技能河南”建设 2023 年度“开门红”

工作会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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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阳市“人人持证、技能河南”建设
2023 年度“开门红”工作会召开

12 月 14 日上午，安阳市“人人持证、技能河南”建设 2023

年度“开门红”工作会召开。市委组织部副部长、市人社局党

组书记、局长程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。市人社局党组成员、副

局长范志强通报相关情况，并就全市“人人持证、技能河南”

建设 2023 年度“开门红”工作进行具体部署。

会议指出，今年以来，按照省委、省政府和省人社厅工作

部署要求，我市坚决扛牢“人人持证、技能河南”建设政治责

任，紧盯目标任务、克服疫情冲击，全力推进“人人持证、技

能河南”建设高质量发展。截至 12 月 13 日，全市新增各类培

训252269人次、新增技能人才225494人、新增高技能人才98775

人，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48.4%、161.1％、205.8%，各项

目标任务全面完成。从省厅反馈情况看，截至 11 月底，我市技

能培训人次、高技能人才等两项指标位列省辖市第一方阵，技

能人才位列第二方阵。从证书信息上网来看，我市评价取证工

作扎实，成为全省首个认定证书信息全部实现上网的地市。此

外，高技能人才完成量高达去年任务的 17 倍，充分说明人社队

伍敢打硬仗，能打胜仗，没有辜负市委、市政府的殷切期望。

会议强调，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，也要清醒地看到不足。

10 月 27 日至 11 月 11 日，市“人人持证、技能河南”建设领导

小组办公室组成两个调研组，深入 10 个县（市、区）就相关情

况进行专题调研和模拟考核，归纳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。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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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重视程度有待提高，部分县（市、区）对“人人持证、技能

河南”考核工作不够重视，基本材料准备不足，遇到问题未能

及时与市局进行对接，提升效果不够明显。二是台账梳理有待

完善，个别县（市、区）提供的培训台账缺少相关要素，电话、

身份证号等信息缺失，无法对培训人员进行电话核实；部分县

（市、区）培训、评价数据 1 至 4 月未实现时序推进，整体工

作呈现前松后紧。三是创新举措有待优化，从出台相关政策、

办法的数量来看各县（市、区）存在较大差异，有的县（市、

区）招数不多，工作被动；有的县（市、区）在品牌、竞赛、

项目等方面，还没有有效开展。四是资金拨付较为迟缓，县（市、

区）配套资金无法满足培训评价补贴需求。财政配套资金拨付

不到位，或者配套资金数与培训评价实际需求相差较大。

会议要求，据省市反馈的情况，高质量推进“人人持证、

技能河南”建设再次列入 2023 年重点民生实事之首，同时从业

人口持证率也是省市高质量发展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要认真统筹谋划，提早准备，振奋精神，开拓进取，切实

抓好 2023 年一季度的各项工作，继续延续我市“人人持证、技

能河南”建设的良好势头，完成好这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。

一要明确目标任务。市“人人持证、技能河南”建设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室印发了《关于 2023 年高质量推动“人人持证、技能

河南”建设“开门红”重点工作部署的通知》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要按照每月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6%（2022 年全省月平均比例），

全面推进 2023 年新增各类职业技能培训、新增技能人才、新增

高技能人才等重点工作，实现 2023 年“月月红”“全年红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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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要落实目标责任。市局将继续坚持“日统计、周通报、月调

度”制度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围绕全市的目标任务，细化量化，

做到目标到位、责任到位、措施到位。强化考核，加强督促，

确保任务完成。三要完成新系统注册。省厅新开发的“河南省

技能人才管理服务信息平台”（以后简称新系统）已经开始注

册，注册办法已经下发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做好本地区各相关

部门、机构和企业的注册通知、指导和督促工作，确保按时完

成注册。新系统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启用，届时所有培

训评价等信息均在新系统进行。四要提前谋划筹备。2023 年春

节较早，明年元月份实际工作时间仅有三周时间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12 月份要做好评价前准备工作。推动已完成企评备案的企

业，详细制定明年 1 月份取证工作安排，确保明年元旦过后，

可立即投入评价取证工作；督促院校类职业技能评价机构以课

证融通方式对 2023 年届毕业生开展院校自主认定；鼓励社会培

训评价组织开展技能等级评价，如有 12 月底前或 1 月初可结业

的班次，要积极做好评价取证准备工作，12 月份做好评价前准

备工作，确保 2023 年春节前完成元月份的评价取证工作，实现

“开门红”。

（综合协调组）

报：省人社厅，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。

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党委和人民政府、市 “人人持证、技能河南”

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。

发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社局，市人社局机关各科室，局属各单位。

通 联 ： 0 3 7 2 - 2 2 0 9 8 0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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